附件14
福州理工学院实习综合成绩鉴定表
（校内指导教师填写）
	姓名
	
	学号
	
	年级、班级
	

	实习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 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实习单位
	

	校内指导教师评语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内指导教师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  日

	成绩评定
	
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成绩  

	
校内指导教师成绩

	实习综合成绩

	
	原始分
（百分制）
	折算成绩（50%）
	原始分
（百分制）
	折算成绩（50%）
	总分
	等级分

	
	
	
	
	
	
	

	
校内指导教师（签名）





 年  月  日
	
学院（盖章）


 


 年  月  日


注1：实习综合成绩＝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成绩评定*50%＋校内指导教师成绩评定*50%
注2：百分制与等级制的换算关系为：优秀（100＞X≥90）、良好（90＞X≥80）、中等（80＞X≥70）、及格（70＞X≥60）、不及格（X＜6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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